马鞍山市中医院门诊医用护士站采购及安装项目采购内容及相关要求
一、采购预算

项目预算（人民币）： 48000 元；最高限价（人民币）： 48000 元。

二、采购内容及相关要求
（一）采购清单

	序号
	区域
	货物名称（标的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套数
	单位
	技术要求

	1
	门

诊

楼
	门

诊

服

务

台
	护士站低台主体
	L*750*750
	9.87
	1
	延米
	■1、材质：框架采用木纹色E1级实木多层板+防火饰面板；其它板件为木纹色E1级实木多层板；要求达到或优于国标E1级环保标准 (提供检测报告)，

■2、厚度：面板、看台板厚度≥12mm；

3.1台面板复合亚克力人造石；

■3.2复合亚克力人造石符合GB/T 3857-2017《玻璃纤维增强热固性塑料耐化学介质性能试验方法》

■3.3GB/T 20285-2006《材料产烟毒性危险分级》等标准：

■3.4耐化学介质(清洗液)≥240h，外观：

3.5无裂纹、失光、腐蚀、气泡、软化等缺陷，质量变化率、厚度变化率均＜2.0；产烟毒性等级达到ZA1级。

二、结构/配置：

1、结构：护士站框架采用双层加厚型结构内部带走线功能，分段制造，带隐藏式挂板结构；

2、配置：护士站主框架+高台框架+三抽柜+主机柜+键盘架+双开门配柜+灯带+亚克力字+人造石台面。                                               

三、五金配件：

1、导轨锁具铰锌质量要求:采用走珠滑执,抽拉自加,抽屉内能放置20kg负载重量,导轨符合QB∕T 2454-2013 《家具五金抽屉导轨》、GB/T 24196-2009《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电化学试验方法 恒电位和动电位极化测量导则》等标准                                                         2、所有组件或连接件不应断裂损坏，所有零部件不应有影响正常运作的变形或磨损，五金连接件不应松动，所有组件的功能不应损害，抽屉导轨及其组件应能正常工作；点蚀电位Vc≥100mV。

四、工艺/其它：

1、封边：见光面PUR全自动封边工艺，底部踢脚线采用拉丝304不锈钢；

■2、油漆：符合GB/T 37005-2018标准，带有“中国环境标志”（十环标志）的产品；
3、304不锈钢符合GB/T1740-2007《漆膜耐湿热测定法》标准：耐湿热性能为无生锈、气泡、变色、开裂或其他破坏现象，综合破坏等级≤1级；



	
	
	
	护士站下台面
	L*750*12
	9.87
	1
	延米
	

	
	
	
	护士站高台主体
	L*250*250
	5.835
	1
	延米
	

	
	
	
	护士站上台面
	L*250*12
	6.259
	1
	延米
	

	
	
	
	护士站外立面
	L*750*12
	5.835
	1
	延米
	

	
	
	
	主机配柜
	300*430*680
	4
	1
	台
	

	
	
	
	三抽配柜
	400*430*680
	4
	1
	台
	

	
	
	
	钢制键盘架
	常规标品
	4
	1
	个
	

	
	
	
	双开门配柜
	700*430*680
	1
	1
	台
	

	
	
	
	304不锈钢踢脚线
	L*1*100
	9.87
	1
	延米
	

	
	
	
	亚克力字
	常规
	1
	1
	套
	


注：

1、如果在技术参数或配置中标明了品牌或产地，则仅供参考，并非指定，供应商可以选用替代的方案，但这种替代整体上要优于或相当于采购文件的相关要求。
2、为鼓励不同品牌的充分竞争，如某货物的某技术参数或要求属于个别品牌专有，则该技术参数及要求不具有限制性，供应商可对该参数或要求进行适当调整，并应当在响应文件中说明调整的理由，且该调整须经评审小组审核认可。

3、所有描述为“支持”的，均表示具备、配置、提供、实现等意思，是要满足技术参数的要求。

4、采购文件中用“★”标注的技术参数为不允许负偏离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如果采购文件中有标注“★”的技术参数）。

5、参考图片详见附件

（三）商务要求
1、中标人提供的所有货物须为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原装正品。提交货物的技术参数和配置应与招标文件中的要求及其投标文件中的技术响应表（如果被评委会接受的话）相一致。若招标文件及投标响应文件中无相应说明，则以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相应标准及规范为准。

2、如货物属于国家强制性目录范围内的，则必须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要求。

3、技术支持：

3.1中标人提供的货物要求加工、号型、原辅材料、检测、包装必须达到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确保货物的质量与美观。中标人应严格按照国家、行业标准生产制造。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全方位及时而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3.2中标人负责供货至招标人指定位置。

4、质保及售后服务：

4.1中标人需对所有货物提供至少2年的免费质保服务，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所有质保费用均已包含在总报价中。

4.2售后服务响应时间：中标人需设有专门的售后服务队伍，建立完备的故障响应机制。如货物出现质量问题，电话响应无法解决，中标人必须在接到电话3小时内到达现场并解决问题。   

4.3服务期内由招标人对其服务质量进行考核,不合格可由招标人解除合同重新招标。

4.4交货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4个日历日内按医院采购计划（包括指定的颜色、尺码）供货并安装完毕。

5、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项目供货安装完毕，自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97%，项目供货并安装完毕自甲方验收合格之日起满24个月无质量及售后服务问题，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的3%。

6、交货和服务地点：马鞍山市中医院。

7、验收：

7.1采购人和相关部门按照采购文件和响应文件承诺进行验收。采购文件没有规定和响应文件没有相应承诺的，按照下列原则进行验收：有国家标准的按照国家标准验收，没有国家标准的按行业标准验收，无行业标准的按地方或企业标准验收，中标人予以配合。涉及需要由质检或行业主管部门验收的项目，采购人须约请相关部门和专家参加项目验收。

7.2货物在验收时，中标人应提供发票、制造厂家出具的产品合格证书、装箱清单等,涉及进口的部件须提供中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完税证明及商检证明等材料；提供有关货物的保养修理所需的各种随机工具及全部有关技术文件（外文应提供中文翻译资料，下同）、厂商质保承诺、操作使用说明书、质保书、保修证明、维护手册及技术性指导资料以及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制造、销售报价货物（包括主要部件和材料）所必备的各种证书(如产品质量检验报告、国家相关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等）等文件汇集成册交付采购人和应由中标人提供的必要文件。

7.3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安装调试过程中的各种文档资料,以便采购人今后能掌握操作和维护方法。

7.4中标人向采购人提供详细的验收标准、验收手册。设备安装后，货物所有技术参数经检验应符合采购文件要求。

7.5货到使用单位现场或摆放完毕后，采购人（或使用单位）自行验收或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独立检验机构进行验收检验（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或标准以及本采购文件的规定进行验收检验），验收检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验收环节检验费用由采购人承担）：

7.5.1产品外观要求是对木加工、涂饰加工、五金配件安装后的技术要求。

（1）木加工完成后的产品，不允许存在以下缺陷：

①人造板制成的部件应经封边处理而未经封边处理的；

②覆面材料胶黏后存在脱胶、鼓泡、拼接处离缝和明透胶的；

③零部件接合处，装板部件和各种支撑件存在松动、离缝、断裂的；

④产品外表倒楞。圆角存在不均匀不对称的；

⑤雕刻、车木加工后存在花型线型不对称，铲底不平，有刀痕、破痕的；

⑥产品外表没有达到精光，内表没有达到细光，粗光部件存在锯毛和创痕等涂饰加工后的产品；

（2）涂饰加工后的产品不允许存在以下缺陷：

①整件产品或成套产品有明显色差的；产品表面涂层存在漆膜皱皮、发黏、漏漆的；

②漆膜涂层有明显雾光、白楞、白点、油白、流挂、缩孔、刷毛、积粉、杂渣、划伤、鼓泡和脱皮的；

③软、硬质覆面材料表面存在凹陷、麻点、划伤、裂痕、崩角和刃口的；

④产品非涂饰部位和产品内部不清洁的；

⑤五金配件有安装孔缺安装件的，安装件漏钉、透钉的，活动部件起动不灵活的，配件安装不牢固有松动的，安装孔周边崩茬的；

7.5.2产品材质；

7.5.3摆放前后室内空气质量对比情况。

7.5.4每个种类的产品供货后，采购人将对照采购文件要求，随机抽样进行一次或数次破坏性检验，若任意一次抽检不合格，采购人将退回该种类所有产品。进行破坏性检验的产品费用由采购人承担。

7.6所有货物安装时若需使用特殊的接头、插座、线缆、线槽、电管、线卡、桥架、线盒、软管、特殊安装工具等备件由中标人提供（费用含在总报价中）。

7.7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安装调试过程中的各种文档资料,以便采购人今后能掌握操作和维护方法。

8、合同签订后，中标人须在采购人确认安装方式后方可施工安装，否则采购人不予验收。

9、本项目总投标价包含了交付使用前的全部费用，包括货物购置费（所有设备、辅材、零配件、易损件、备品备件及专用工具等）、调试费、人工费、交通费、食宿费、管理费、运输费、保险费、质保期内的维护维修费、培训费、验收费、其他费用（如包装费、仓储费、保管费、资料费以及完成本项目所需要的其他费用）及所有价内价外税金及合理利润等。

	序号
	评分项目
	满分值
	评分内容及标准

	1
	技术指标响应情况
	30分
	1、用“■”标注的主要技术参数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技术证明文件予以证明，则加5分/项。本项满分20分。
注：（1）投标人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扫描件，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检测报告须含“CMA”标识），否则评审小组不予计分。。

（2）目录中须标注明确支撑材料页码，否则评委不予计分。

2、未用“★”或“■”中任意一种符号标注的技术参数全部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得基准分10分。若技术参数负偏离的，则在基准分基础上扣10 分/项，扣完为止。本小项满分10分。

注：供应商对未用“★”标注的非主要技术参数出现重大负偏离影响设备性能的，经半数以上评标委员会成员认定，本项得0分。

	2
	投标人或制造商实力
	5分
	1、投标人或所投任一产品的制造商具有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证书在有效期内），得2.5分。本小项满分2.5分。

2、投标人所投任一产品具有中国环保产品认证证书或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证书在有效期内），得2.5分。本小项满分2.5分。
注：

（1）响应文件中提供证书扫描件，且符合以上要求，否则评审小组不予计分。

（2）评审过程中，评审小组有权登录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查询，经查询认证证书非有效状态的，评审小组不予计分。

	3
	实施方案
	5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实施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供货方案、安装摆放方案等)进行评分（本项满分5分）：

（1）对本项目理解准确，实施方案完整详细、可行性、实用性、针对性强，得5分；
（2）对本项目理解基本准确，实施方案适合本项目需求，完整详细，具有可行性、实用性、针对性，得3分；

（3）对本项目理解有待提升，实施方案基本满足采购项目需求，可行性、实用性、针对性有待改善，得1分；

（4）方案不可行或者未提供得0分。

	3
	进度保证方案及质量保证方案
	5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进度保证方案（包括实施进度计划及主要工序进度是否符合供货期要求、保证供货期的实施措施），质量保证方案（包括质量目标、质量承诺及相应的质量管理措施）进行评分（本项满分5分）：

（1）进度保证方案及质量保证方案完整详细、可行性、实用性、针对性强，得10分；

（2）进度保证方案及质量保证方案完整详细、具有可行性、实用性和针对性，得7分；

（3）进度保证方案及质量保证方案有待提升，可行性、针对性和实用性有待完善，得4分；

（4）其余情况或未提供，得0分。

	5
	售后服务
	5分
	根据投标人针对本项目的售后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售后服务体系、故障响应方案、培训服务方案等内容）进行评分（本项满分5分）：
（1）对本项目理解准确，售后服务方案完整详细、可行性、实用性、针对性强，得5分；
（2）对本项目理解基本准确，售后服务方案适合本项目需求，完整详细，具有可行性、实用性、针对性，得3分；

（3）对本项目理解有待提升，售后服务方案基本满足采购项目需求，可行性、实用性、针对性有待改善，得1分；

（4）方案不可行或者未提供得0分。

	6
	业绩
	15分
	自2022年1月1日（含）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无合同签订时间评委会不予计分），投标人承担的家具类供货业绩，提供1个符合要求的业绩，得9分；在此基础上，另提供1个符合要求的业绩，另得6分。本项满分10分。

注：
（1）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合同扫描件，且符合以上要求，否则评审小组不予计分。
（2）若合同中未清楚地反映业绩评审因素，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合同甲方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相关证明材料须含合同甲方公章及合同甲方经办人姓名、联系电话，公章名称与合同甲方名称一致，且符合以上要求，否则评审小组不予计分。证明材料格式自拟。

（3）若业绩合同乙方为 2 家及以上单位的业绩，评委会不予计分。




